會員權益說明
玉山銀行「企業網路商旅卡」信用卡綜合保險內容　謹請詳細閱讀
凡使用玉山企業網路商旅卡為下列承保對象簽付旅途中全額公共運輸工具費用，或參加旅行團時刷卡支付80%以上之團費 (需含全額公共運輸工具費用)，即可享有旅遊平安險及旅遊不便險服務。

※提醒：

1.機票或團費刷退後則無法享有保險保障。(若您所購買之機票有不可更改行程之限制，如遇有班機延誤或取消之情形時，航空公司僅能為您辦理退票事宜，此將導致信用卡保險無法申請理賠，敬請評估相關權益後再行購買有該限制條件之機票)

2.理賠方式:憑單據正本實支實付。

一、承保對象(被保險人)：

1.持卡人之員工。

2.於承保事故發生時持卡人之員工眷屬(配偶、子女、父母)。經持卡人同意以『企業網路商旅卡』於出發前支付持卡人之員工或其眷屬(配偶、子女、父母)參加旅行社之旅遊行程80%以上團費；或非參加旅行社之旅遊行程而於出發前支付已確認班次之公共運輸工具全部票款。

二、承保範圍：
(一)公共運輸工具期間旅遊平安險
最高新臺幣2,500萬元整(*未滿15歲者，保險金額遵循保險法第107條相關規定辦理，詳見本行官網旅遊平安險-理賠對象)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參加旅行社之旅遊行程而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於出發前支付80%以上團費，或非參加旅行社之旅遊行程而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於出發前已確認班次之公共運輸工具全部票款，於保障期間內，因於下列搭乘公共運輸工具期間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殘廢或死亡者，保險公司依本契約之約定給付保險金：
1.被保險人搭乘商用飛機時：
(1)於飛機原訂起飛前或抵達目的地機場後5小時內，搭乘汽車(但不包括機器腳踏車、腳踏車或其他類似之交通工具)直接往返機場期間；
(2)於機場內等候搭機期間；
(3)搭乘及上下商用飛機期間。
2.被保險人搭乘前款以外之「公共運輸工具」時，限於搭乘及上下該「公共運輸工具」之期間。
前項被保險人所使用之公共運輸工具票證，若係公共運送業者或旅行社提供之優惠票，且被保險人實際支付之金額未及該機票票面價額之30%者，對於被保險人因使用該機票而遭遇之意外傷害事故，保險公司不負理賠之責。
「公共運輸工具」係指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行駛於固定航、路線之商用客機或水、陸上公共交通工具。但具有下列特性者，均非本保險契約所稱之公共運輸工具：
(1)供遊覽之用而非經常性載運旅客之用者：如麗星郵輪/遊覽車/觀光景點專用之交通工具等。
(2)限於特定或可得特定之團體或個人搭乘者：如總統包機、軍機等。
「商用客機」係指領有航空器營運及註冊國相關單位核准其經營航空交通運輸業務之證明、執照或相關許可之航空公司，依據其出版之航行於固定機場間之時刻表及價目表，提供載運不特定大眾或團體搭乘之航空公共運輸工具，亦包含加班機，或班機座位之一部或全部係由旅行社承包，但開放予不特定大眾或團體搭乘之班機。
(二) 意外傷害醫療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參加旅行社之旅遊行程而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於出發前支付80%以上團費，或非參加旅行社之旅遊行程而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於出發前已確認班次之公共運輸工具全部票款，若於保障期間內，因於下列搭乘公共運輸工具期間遭受意外傷害事故，並自事故發生之日起180日以內，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治療者，保險公司就其實際醫療費用，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份，給付實支實付醫療保險金；被保險人不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住院診療，或前往不具有全民健康保險之醫院住院診療者，致各項醫療費用未經全民健康保險給付，保險公司依被保險人實際支付之各項費用之70%給付。但超過180日繼續治療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治療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1.被保險人搭乘商用飛機時：
(1)於飛機原訂起飛前或抵達目的地機場後5小時內，搭乘汽車(但不包括機器腳踏車、腳踏車或其他類似之交通工具)直接往返機場期間；

(2)於機場內等候搭機期間；

(3)搭乘及於及上下商用飛機期間。
2.被保險人搭乘前款以外之「公共運輸工具」時，限於搭乘及上下該「公共運輸工具」之期間。
前項同一次傷害的給付總額不得超過保險單所記載的每次傷害醫療保險金新臺幣10萬元整。
(三)海內外全程意外傷害險
海外最高新臺幣1,000萬元整；國內最高新臺幣200萬元整(*未滿15歲者，保險金額遵循保險法第107條相關規定辦理，詳見本行官網旅遊平安險-理賠對象)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參加旅行社之旅遊行程而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於出發前支付80%以上團費，或非參加旅行社之旅遊行程而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於出發前已確認來回班次之公共運輸工具全部票款，若於保障期間內，因於中華民國境內或境外期間遭遇意外傷害事故致殘廢或死亡者，保險公司依本契約之承保明細表所載之各卡別保障內容約定給付保險金。來回保障期間以不超過90天為限。

如同一事故已依(二)意外傷害醫療保險賠償時，本條款不適用之。
(四)海內外全程意外傷害醫療保險

海外同一次傷害給付總額上限為新臺幣100萬元整；國內最高新臺幣20萬元整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參加旅行社之旅遊行程而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於出發前支付80%以上團費，或非參加旅行社之旅遊行程而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於出發前已確認來回班次之公共運輸工具全部票款，若於保障期間內，因於中華民國境內或境外期間遭受意外傷害事故，並自事故發生之日起180日以內，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治療者，保險公司就其實際醫療費用，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份，給付實支實付醫療保險金。

如同一事故已依(二)意外傷害醫療保險賠償時，本條款不適用之。
(五)旅遊不便險-班機延誤(4小時以上)實支實付補償申請(無定額給付)

實支實付以新臺幣20,000元為限(被保險人與家屬合計實支實付以新臺幣40,000元為限)。 

被保險人於國外機場或轉機失接地或搭乘本國離島航班返回戶籍地時，於保障期間內，因下列事故致被保險人須支付之班機延誤費用，保險公司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班機延誤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責任：

1.被保險人於預定起飛地或預定轉機地之搭乘飛機班次發生下列情況：

(1)延誤起飛達4小時以上。

(2)飛機班次被取消/座位因超額訂位而被取消，且於4小時內無其他飛機可供其轉搭者。
2.被保險人於預定轉機地之轉接班機因前班班機延誤而致失接，於4小時之內無其他飛機可供其轉接者。

前項所稱「班機延誤費用」，係指因班機延誤期間滯留於延誤起飛地機場所生之下列費用： 

1.必要之膳食、住宿費用。

2.來往於機場及住宿地點間之交通費用。

3.因班機延誤而須住宿，且被保險人行李已交寄而須購買之日用必需品費用。

4.國際電話費。
被保險人的預定行程若係一接續性的行程，雖該行程發生一次以上之班機延誤事故，保險公司對於因此所生之班機延誤費用，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每人每次事故保險金額」為限。相關承保範圍詳見(八)班機延誤、行李延誤或行李遺失之補充說明。
(六)旅遊不便險-行李延誤(6～24小時)實支實付補償申請(無定額給付)

實支實付以新臺幣20,000元為限(被保險人與家屬合計實支實付以新臺幣40,000
元為限)。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因航空公司處理不當，致被保險人隨行交運之行李於飛機抵達國外目的地機場6小時後仍未送達者，對於被保險人領回行李前為應急而購買必要之日用必需品所支付之費用，保險公司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行李延誤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責任，但最高以被保險人到達目的地後24小時內所須支出之費用為限。相關承保範圍詳見(八)班機延誤、行李延誤或行李遺失之補充說明。
(七)旅遊不便險-行李遺失(24小時以上)實支實付補償申請(無定額給付)

實支實付以新臺幣30,000元為限(保險人與家屬合計實支實付以新臺幣60,000元為限)。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因航空公司處理不當，致被保險人隨行交運之行李遺失，或於飛機抵達國外目的地

機場24小時後仍未送達者，亦在承保範圍內。對於被保險人領回行李前為應急而購買必要之日用必需品所支付費用，保險公司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行李遺失購物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責任，但最高以被保險人到達目的地後120小時內所須支出之費用為限。相關承保範圍詳見(八)班機延誤、行李延誤或行李遺失之補充說明。
(八)班機延誤、行李延誤或行李遺失之補充說明： 

1.預定起飛之班機已於表定時間起飛後，因天候因素或其他意外事故導致迫降或轉降其他機場時，則非屬信
用卡保險所定之班機延誤或取消。
2.班機延誤費用保險金額計算區間係以該特定延誤班機表定起飛時間起至航空公司安排之最快改搭班機表
定起飛時間止；起飛時間前所生之費用不在給付範圍內。
3.相關延誤費用之補償僅限班機預定起飛地機場或預定轉機地所生之消費。
4.必要之膳食費用最高以新臺幣2,000元每餐/每人為限；煙、酒、水果禮盒、糖果糕餅禮盒、餐券類費用，

不在補償給付範圍。

5.膳食費與住宿費用須有必要性，如房間升等、預定非供現在使用的房間、宴客等，則不在理賠範圍內。

6.交通費用限於來往於機場及住宿地點之間，若前往用餐地點或任何第三地所衍生之交通費用(例如：機場

間的移動費用)則非屬理賠範圍內；計程車收據應註明上車起點與下車終點。

7.離島航班申請費用項目不包含日用品、衣物。

8.國際航班因延誤且有住宿時，申請項目若包含日用必需品費用，須檢附行李交寄證明。

9.行李通知、送達您指定地點後(第三人簽收亦同)再行購買之物品非屬理賠範圍內；尚未發現行李遺失或延

誤前所生之費用亦非屬理賠範圍內。

10.日用必需品係指內睡衣等必要衣著鞋襪、個人基礎盥洗用具(洗面乳、洗髮精、沐浴乳、牙膏、刷、乳液、刮鬍刀；但菁華液、眼霜、面膜、化(卸)妝用品、造型用品、電動刮鬍刀、電動牙刷、藥品等則不在理賠範圍)及女性生理用品。

11.請保留行李簽收單或航空公司、運送公司所出具之送達時間證明。

12.返回臺灣班機所生之行李延誤費用非理賠範圍。
(九)旅行文件遺失 實支實付補償申請(無定額給付)

實支實付以新臺幣5,000元為限。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從事國外旅行時，其護照、簽證或出入旅行地之通行證明文件等(不含機票、信用卡、旅行支票和現金)因毀損滅失，或遭強盜、搶奪、竊盜而遺失所生之文件重置費用，及其被留滯於旅行當地所生之必要住宿、餐飲及交通費用，保險公司於「旅行文件重置及留滯必要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之責。
(十)共同不保事項
因下列事項所致之事故或損失，保險公司不負理賠責任：
1.恐怖主義、戰爭、類似戰爭(不論宣戰與否)、敵人侵略、外敵行為、叛亂、內亂或其他類似之武裝變亂　　　　　

所致者。
2.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3.被海關或其他政府機關沒收、扣留、徵收或銷毀者。
4.被保險人之故意或犯罪行為所致者。
5.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三、理賠程序：(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保險契約規定處理)

(一)旅遊平安險
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意外傷害事故發生後10日內將事故狀況及被保險人傷害程度，以書面通知保險公司。並於通知後儘速檢具所需文件向保險公司申請給付保險金。

1.理賠申請書。

2.被保險人之刷卡記錄，以證明其公共運輸工具全部票款或80%以上團費以承保信用卡支付及旅行社之代收轉付收據影本。

3.交通運輸工具票根及訂位記錄證明影本。

4.出入境證明影本。

5.請求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金者，另具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診斷書及被保險人除戶戶籍謄本。但必要時，保險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6.請求殘廢保險金者，另具殘廢診斷書。但必要時保險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7.請求移靈費用保險金者，另具移靈費用之相關單據正本。

8.受益人的身份證明影本。受益人申領「殘廢保險金」時，保險公司得對被保險人的身體予以檢驗，必要時並得經受益人同意調閱被保險人之就醫相關資料，其費用由保險公司負擔。

9.申請持卡人配偶或子女之身故、殘廢、喪葬費用或移靈費用保險金時，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二)旅遊不便險(包括班機、行李延誤險，行李遺失險、旅行文件遺失險)
被保險人應於事故發生後60天內檢具下列文件：(實支實付補償申請)
1.保險金申請書。被保險人配偶、子女關係之身分證明文件。

2.檢附理賠文件(刷卡支付票款證明文件、登機證及航空公司出具的班機延誤或行李意外報告表、相關費用之消費單據正本。)

3.請求護照或簽證文件遺失之理賠，應另提供警方出具之報案證明。

4.必要時，保險公司得要求提供相關理賠所需資料。

四、受益人之指定：
本保險之身故保險金、喪葬費用及移靈費用保險金受益人為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殘廢保險金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保險公司不受理另行指定或變更。

信用卡綜合保險詳細保障內容及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保單條款及本行網站公告為準。
理賠服務：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30號9樓　網址：www.tmnewa.com.tw
電話：(02) 8772-7777轉2753、0800-068-458 (週一至週五 8：30~17：30，例假日除外)。非上班時間及例假日請撥打0800-050-119 

